附件
统计基层基础工作评价办法
一、考核对象
各县（市、区）、市直园区统计部门统计基层基础工作。

二、考核周期

原则上每年一次，考核时间为上年10月1日至本年9月30日。

三、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一）统计基层基础制度建设。（100分）

1.加强基层统计党建工作。促进党建工作与基层统计业务的深度融合，以党建工作进一步推动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满分10分。

2.贯彻落实国家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的意见》和省、市统计局统计基层基础建设相关文件，确保各县（市、区）、市直园区统计部门党组有讨论研究本地区本系统基层基础工作会议制度。满分10分。

3.结合本地实际统筹制定本地区、本系统统计基层基础年度建设规划，明确年度重点任务，细化工作目标、具体措施、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满分10分。

4.健全完善基层统计工作制度。

（1）确保县级统计机构依法依规建立健全各项统计业务工作制度和管理工作制度。满分15分。

（2）依法确保乡镇（街道）、村（居）统计力量并严格实施数据采集审核报送制度、统计资料管理制度、数据质量责任追究制度、统计业务岗位责任制度、统计工作保密制度、统计人员考核等制度和统计业务流程规范各项统计业务工作制度和管理工作制度。满分15分。

（3）督促指导企业及时建立健全统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统计报表报送制度、统计资料管理制度、统计工作交接制度等统计业务工作制度，规范开展企业统计工作。满分15分。

（4）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电子统计台账工作的指导意见》和省、市统计局有关工作安排，建立本地区企业电子台账工作制度。满分15分。

5.结合工作实际，积极探索创新基层基础统计工作新方法、新模式、新机制。满分10分。

6.本地区有以各级人民政府名义发文推进统计基层基础建设相关工作的，根据工作成效加分。县级人民政府发文最多加6分。

（二）统计基层机构队伍建设。（100分）

1.加强指导和定期检查，确保县级地方人民政府严格按照《统计法》规定设立独立的统计机构，配备与统计工作相适应的统计人员。满分20分。

2.确保乡镇人民政府依法设置乡镇统计工作岗位，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统计人员。统计人员数量应当与统计任务相匹配。满分20分。

3.督促辖区内统计调查单位优化配置统计人员，加强统计调查单位统计基础工作。满分20分。

4.督促指导县级人民政府各部门依法组织、管理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统计工作。满分20分。

5.督促指导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开发区等各类园区，明确承担统计工作的机构，指定统计工作负责人，配备统计人员，依法开展统计工作。满分20分。

6.积极探索加强基层统计力量新途径、新方法的，根据探索效果加分，最多不超过10分。

（三）统计基层基础业务工作。（100分）

1.督促指导基层统计机构组织实施和协调辖区内统计业务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统计调查制度和经批准的地方统计调查制度，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统计调查，完成数据采集、审核、上报等任务。满分20分。

2.维护更新基本单位名录库。满分5分。

3.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库。满分5分。

4.督促指导基层统计机构维护管理调查单位和调查网点，组织实施调查样本轮换。满分10分。

5.加强对县级及县级以下统计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升基层统计人员素质。满分10分。

6.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统计局和省、市统计局关于企业电子台账的有关工作安排，推动本地区企业建立电子统计台账工作。满分30分。

7.积极开展统计基层基础工作经验交流，上报基层基础建设工作材料。积极召开统计基层基础工作推进会、现场交流会。满分20分。

（四）统计基层基础工作保障。（100分）

1.持续推动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统计工作，强化地方政府对统计基层基础建设工作的支持力度。满分25分。有争取到政府、相关部门支持的酌情加分。

2.推动地方政府保障统计基层基础建设工作正常经费需要，建立完善基层统计工作经费保障长效机制。满分25分。

3.加强对基层统计信息化建设的指导和支持，加大基层统计信息化建设力度。满分25分。

4.加强统计法治宣传教育，开展统计执法检查，建立完善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体系。满分25分。

四、实施方式
（一）市统计局综合科统一组织实施对各县（市、区）、市直园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业务考核。

（二）考核分数通过加权计算得出，各单项工作的权重为：统计基层基础制度建设25%；加强统计基层机构队伍建设25%；完成统计基层基础业务工作25%；统计基层基础工作保障25%。

（三）为确保考核工作顺利进行，各地要按照考核内容开展统计基层基础建设工作年度总结，并要单独列出重要贡献和创新工作。总结中涉及的工作开展情况及相关材料依据必须真实可信，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查实直接取消评优资格，并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当年10月15日前将年度统计基层基础建设工作总结报送市统计局综合科。

五、评价结果分类及数量设置

评价等次设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其中县（市、区）统计局优秀1名，良好2名，其余为合格或不合格；市直园区优秀1名，良好1名，其余为合格或不合格。
六、本办法由遂宁市统计局综合科负责解释。
